
 
 



 



 



 



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110學年度家長會選舉參考指引 

110 年 8 月 25 日新北教國字第 1101591172號函訂定 

壹、 依據： 

一、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稱家長會設置辦法)。 

二、 內政部 110年 7月 9日台內團字第 1100281282號公告。 

三、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0年 7月 15日新北社團字第 1101302102號函。 

四、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0年 7月 27日新北社團字第 1101390976號函。 

貳、 適用對象：新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長會。 

參、 適用時機：自本指引公布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解除第二級警戒止。 

肆、 辦理原則： 

一、 合程序性：應遵守家長會設置辦法所訂之選舉程序及一般性選舉規範。 

二、 合參與性：應週知全體在校生家長選舉及被選舉權相關事項。 

三、 合防疫性：應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市所頒定之防疫規範。 

伍、 選舉形式限制：比照人民團體不得線上辦理選舉、補選、罷免等事項。 

依據內政部 110年 7月 9日台內團字第 1100281282號公告略以，自 110年 7

月 13日起至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全面解除第二級警戒止，全國各級人民團體召

開會員大會（含代表大會）得採視訊方式辦理，惟不得辦理選舉、補選、罷免等

事項。爰各校家長會選舉事宜除各班選舉會員代表大會會員外，其餘比照人民團

體，不得採線上方式辦理選舉、補選、罷免等事項。 

陸、 選舉場地及動線安排指引： 

一、 遵守集會場地人數上限規定： 

（一） 單一場地之集會人數上限為室內 80人或室外 300人，單一場地集會人數若

超額應提報防疫計畫至本局審查。 

（二） 各校可規劃複數集會場地(如開設多間教室或會議室)，惟各場地應符合集

會人數限制。 



二、 分流分場投票： 

（一） 選舉投票方式可採舉手投票或無記名投票，採無記名投票者應事前規劃妥

善投票動線並保持人員距離，必要時採分時分流方式疏導人員。 

（二） 採複數集會場地辦理者，投票過程應於各集會場地辦理，避免人員流動。 

（三） 由各校工作人員彙整各集會場地選舉票數後，統一宣布被選舉人得票數。 

柒、 家長會各類會(委)員選舉參考指引： 

一、 選舉會員代表大會會員： 

（一） 選舉時機：於新學年開學後 3星期內召開首次班級家長會時。 

（二） 選舉方式：實體或線上擇一辦理。 

1. 實體選舉：由各班現場出席之班級家長選（推）出會員代表大會會員 1

人至 2人。 

(1) 單一場地者：由各班現場出席之班級家長選（推）出會員代表大會

會員 1人至 2人。 

(2) 複數場地者：由各場地班級家長進行投票，並於各場地現場開(計)

票，彙整計算被選舉人總得票數後，選出會員代表大會會員 1人至 2

人。 

2. 線上選舉：由各班導師開設線上投票活動，可採 LINE群組投票、Google

表單或其他網路平台方式辦理。 

二、 選舉家長委員： 

（一） 選舉時機：由各校本權責擇定日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二） 選舉方式：採實體選舉方式辦理，不得採取線上選舉。 

1. 單一場地者：由出席之會員代表大會會員就會員代表現場選（推）出家

長委員(家長委員應選人數請依照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1條規定辦理)。 

2. 複數場地者：由各場地之出席會員代表大會會員，就會員代表投票，並

於各場地現場開(計)票，彙整計算被選舉人總得票數後，選出家長委

員。 



 

三、 選舉常務委員：家長委員會設有常務委員會者適用。 

（一） 選舉時機：各校家長會選（推）出家長委員後即可接續辦理。 

（二） 選舉方式：採實體選舉方式辦理，不得採取線上選舉。 

1. 單一場地者：由新選出之家長委員就家長委員名單現場投票選出至多 11

名之常務委員。 

2. 複數場地者：由各場地之新選出家長委員就家長委員名單於各場地投票，

並於各場地現場開(計)票，彙整計算被選舉人總得票數後，選出常務委

員至多 11名。 

四、 選舉家長會正副會長：由家長委員會就常務委員中選（推）出或由家長委員互

選之。 

（一） 選舉時機：各校家長會選（推）出家長委員或常務委員後即可接續辦理。 

（二） 選舉方式：採實體選舉方式辦理，不得採取線上選舉。 

1. 單一場地者：由新選出之家長委員就常務委員中選（推）出或由家長委

員互選，選出家長會長 1名，另得選出副會長 2人至 6人。 

2. 複數場地者：由各場地之新選出家長委員就常務委員名單投票，或由家

長委員互選，並於各場地現場開(計)票，彙整票數後選出家長會長1名，

另得選出副會長 2人至 6人。 

捌、 注意事項： 

一、 會員代表大會會員選舉票數應設定為每生所屬家戶僅有 1票，各班導師應記錄

投票結果並公告予家長知悉；同一家庭之家長，以 1人被選（推）為班級代表

為限。 

二、 各校得一併召開家長會議進行各項提案討論，形式得採實體會議或線上會議方

式進行；複數集會場地者可採同步線上轉播至各集會場地方式辦理。 

三、 防疫措施安排： 



（一） 事前確認與會者名單，並將與會人員實名列冊，辦理當天落實人員管制。 

（二） 工作人員須落實體溫量測並記錄，以及落實手部以酒精清潔及戴口罩三大

原則。 

（三） 全體人員應全程戴口罩，並做好體溫測量及落實記錄，並保持適當距離。 

（四） 全體人員互不接(碰)觸為原則，與會及工作人員之間的距離符合室內 1.5 

公尺、室外 1 公尺。 

（五） 活動空間需通風換氣。 

（六） 精簡活動流程以減少活動時間。 

四、 事前週知：各校辦理家長會選舉前，應透過各種管道向各班家長清楚說明辦理

方式、時間、流程及應配合事項。 

五、 辦理家長會選舉之學校工作人員，如辦理時間為假日或非上班時間，得依相關

規定核予補休或加班費。 

玖、 本指引修正規範：以上指引將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府最新指示隨時修

正，各校應隨時注意最新防疫措施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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